
项目需求说明

请参选人在制作参选文件时仔细研究项目需求说明。参

选人不能简单照搬照抄采购单位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求，

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响应。如照搬照抄项目需求说明中的技术、商务要

求的，中选后供应商在同采购单位签订合同和履约环节中不得提出异

议，一切后果和损失由中选供应商承担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1.南通市第二中学工会会员约 210 人（含 10 名政府购买人员）。

本次采购学校工会会员 2025 年度春节、端午、中秋节三大节日慰问

品提货券，费用结算标准为 1800 元/年/人（政府购买人员 1600 元/

年/人）。

2.工会会员慰问品提货券分春节、端午节、中秋节 3个节点。其

中，在编人员春节的结算标准为 800 元/人，端午节为 400 元/人，中

秋节为 600 元/人，合计 1800 元/年/人；政府购买人员春节的结算标

准为 600 元/人，端午节为 400 元/人，中秋节为 600 元/人，合计 1600

元/年/人。

3.提货券面值是指持该提货券在供应商卖场购买商品时，按卖场

挂牌零售价计算（如购买的是会员价商品，则必须享受会员价）可购

买的相应商品价格的总和。供应商参选时对提货券面值报价应按照以

上 3 个节点分别报价，在编人员提货券面值报价分别不得低于春节

824 元/人，端午节为 412 元/人，中秋节为 618 元/人的标准；政府

购买人员提货券面值报价分别不得低于春节618元/人，端午节为412

元/人，中秋节为 618 元/人的标准，否则按无效标处理。

★4.购买卖场内除烟酒，家用电器等物品外的任意商品（如购买

的是会员价商品，则必须享受会员价），每张提货券一次性使用完，

不找零，不兑现，如实际购买金额超出提货券面值，超出金额由购买

人自行支付补齐。

★5.供货方应于中标后按合同约定时间内备好相关产品，并按采

购人职工数量提供足量提货券。供货方应为采购人职工提供方便、简

捷的选择、兑换流程。



★6.采购单位员工可凭有效期内的提货券购购买卖场内除烟酒，

家用电器等物品外的任意商品，如购买的是会员价商品，则必须享受

会员价），如供应商是会员制单位，则不得要求采购单位员工付费开

通会员才可使用提货券进行购买。

★7.投标人不得针对提货券提货方式恶意抬高价格，如未按门店

正常零售价进行供货的，经发现，将取消中标资格并赔偿采购人的所

有损失。

★8.提货券的有效期起始时间为相应节日的前 10-15 天，总有效

期不得少于 60 天。

★9. 供应商须为大型或连锁商超的（本采购文件所指大型商超

是指在崇川区有经营场所、且营业面积不少于 3000 ㎡的商场或超市），

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。

以上打“★”项均为实质性响应条款，如不满足，响应文件将作

为无效响应处理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1.工会会员凭供应商提货券，在相应的节假日时间范围及提货券

有效期内，赴供应商卖场购买卖场内除家电、烟酒等物品外的任意用

品（如购买的是会员价商品，则必须享受会员价），每张提货券不找

零，不兑现，如实际购买金额超出提货券面值，超出金额由购买人自

行支付补齐。

2.提货券的有效期起始时间至少为相应节日的前 10-15 天，总有

效期不得少于 60天。

3.付款支付：每次以成交供应商实际收到的提货劵为结算依据。

成交供应商每次提货券有效期结束后，按照实际收到的提货券数量，

以及该提货券对应的费用结算固定标准与采购人进行结算，经双方确

认后，开具正式发票，结清已完成的消费券。

4.最终的结算金额，以供应商回收到的采购人工会会员在不同节

日出具的提货券的实际数量进行结算，款项由采购人按相关财务支付

规定办理支付手续。供应商在销售商品、回收采购单位工会会员慰问

品提货券过程中应做好真伪甄别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

5.服务期限：2025 年 5 月 1 日至 2026 年 4 月 30 日，具体服务

期在合同中明确。合同期满，采购人对成交单位进行考核，如成交单

位在合同期内服务质量高，合作协助良好的，在价格或优惠幅度等所

有条款不发生变化或者对采购人更有利的情况下，经双方同意，可

续签合同（须两家成交人均续签，否则重新采购），续签合同一年

一签，最多续签 2 次。

6.本项目的项目需求（金额设置、合同签订、提货、结算办法等）

如遇与上级有关要求不符的情况，则按上级有关要求执行。

三、特别说明

为最大限度的满足采购方工会会员需求，本项目拟确定 2 家成交

供应商，在此基础上，由工会会员自主选择在其中一家供应商处领取

提货券并购物，采购人不保证每家实际购物人数，对此各供应商不得

有异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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